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進修部兼任行政職務遴聘實施要點 

                                 107學年度第一學期期初進修部校務會議通過  
         預計112學年度第二學期期末進修部部務會議及 

校務會議討論通過 
1、​ 依據： 

（1）​ 教師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七款，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聘約外，並負有下列義

務：『依有關法令參與學校學術、行政工作及社會教育活動。』 
（2）​ 本校教師聘約第九條『教師有擔任導師及兼任行政工作之義務。校長遴聘導師及

行政職務有困難時，由學校制定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2、​ 目的  

（1）​ 建立兼任進修部行政職務(以下簡稱行政職務)教師輪替遴聘制度。  
（2）​ 確保進修部校部務正常運作，提升教育效能。  
（3）​ 落實勞務分工，增進團隊合作精神。  

  
3、​ 辦法  

（1）​ 本校進修部正式編制教師（不含專任輔導教師）均應於必要時依本要點配合兼任

行政職務之遴聘。  
（2）​ 依進修部校部務發展需要，校長可先遴聘適當教師擔任進修部主任，再由主任協

調徵詢適當自願教師擔任組長行政職務。 
（3）​ 新進或未曾擔任過行政職務專任正式編制教師應優先擔兼任行政職務。 
（4）​ 代理教師以專任教師或兼任導師為優先，如經徵詢有意願，報教育局核准，得兼

任行政職務。 
（5）​ 輪調替方式：  

1.​ 每年5月31日前，現兼任行政職務屬輪替遴選之教師，行政工作服務連續滿三年

以上為一任 (工作可跨不同組別)，於下學年未擬續兼任者，以書面向校長提出簽

呈。當年度卸任行政職教師可免三年進入行政輪替比序。自願兼任行政職務之教

師，不受三年一任限制。 
2.​ 進行輪替比序前，由進修部教學組協助調查『教師兼任行政職務輪替積分表』，經

全體進修部教師確認無誤後公布。 
3.​ 教師積分之排序，由低至高，依次兼任行政職務人數，取至行政職務均有教師兼

任為止。 
4.​ 行政職務可先由進修部主任與所有輪調替當事人互相協調，若職務協調不果，則

依積分高者優先選擇。  
（6）​ 積分採計方式：依下列項目加總計算，各項年資計算採計自到本校(含日間部及進

修部)日起算積分至該學年度結束; 年資未滿一年之積分，依實際服務月份按比例

計算。 
1.​ 本校實際服務滿一年採計1分。  
2.​ 本校兼任科主任實際服務滿一年採計1分 
3.​ 本校兼任科主任、組長工作實際服務滿一年採計2分。  
4.​ 本校兼任主任工作實際服務滿一年採計3分。 



5.​ 自願兼任行政職務，其自願服務期間滿一年採計1分(此部分計分以本要點實施當

年度起計算)。  
（7）​ 積分相同時，在本校服務年資較少者優先遴聘；年資再相同時，以兼任行政年資較

少者優先遴聘;若皆相同，則抽籤決定之。 
（8）​ 教師自願兼任行政職務連續任滿三年且表現優良，予以嘉獎一次獎勵。 
（9）​ 具下列情形之一者，須於行政職務缺額產生後主動提出申請，經校長同意後，始

得免兼下一學年行政職務： 
1.​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或罹患重大疾病、精神疾病，具醫學中心或公立醫院證明者。 
2.​ 已懷孕之教師，有醫生證明者。 
3.​ 已申請留職停薪者或借調外單位者。 
4.​ 現兼任日間部一級主管或組長職務，已滿二年以上者。 
5.​ 其他特殊情況者 

 
4、​ 補充事項： 

（1）​ 經本要點輪替方式遴選出兼任行政職務教師，除發生符合第三點第九款情形者外

，不得提前請辭。另，若經復職，餘下未滿三年(一任)時間須於下次兼任行政職務

任期合併執行。 
（2）​ 卸任行政職務正式編制教師原則上三年內可免兼行政職務。若正式編制內人員均

處於免兼階段，經協調後仍有行政職務缺額，則按照第三點第五款輪替方式遴

選。 
（3）​ 進修部編制教師如有意願兼任日間部行政職務，原則上須先完成兼任進修部行政

職務至少三年。 
 

 
5、​ 本要點經進修部部務會議及全校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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